
 

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7-053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陕西省物价局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 

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物价局出具的《陕西省物价局关于理顺我省

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陕价商发【2017】101号）。该通知的主

要内容如下： 

一、逐步理顺陕西省非居民用气上游门站价格 

国家通知规定陕西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由每立方米1.34元

调整为1.24元。经与中石油方面沟通协商，自2017年9月1日起，中石油天

然气销售西部分公司供陕西省的非居民用气实际门站结算价格统一执行

国家公布的基准门站价格每立方米1.24元，此前双方协商的对陕价格在国

家公布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优惠10%的政策同时取消。中石化所属企业供

陕西省非居民用气门站结算价格，继续由供需双方参照中石油供陕西省门

站价格协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国家公布的陕西基准门站价格；延长石油

集团公司供陕西省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结算价格同步调整，执行国家公布

的基准门站价格每立方米1.24元。 

二、适当降低陕西省内天然气管输和城市配气价格 

按国家要求，居民用气价格不作调整，居民小区采暖用气价格仍暂按

居民用气价格执行。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调（由13%降



 

为11%）的降价政策，自2017年9月1日起，省天然气公司供省内各城市燃

气企业及直供用户的非居民用气管输费在现行政府定价基础上每立方米

统一降低0.014元；由省天然气公司供气的城市燃气非居民配气价格税率

影响因素每立方米先行同步下调0.02元，以确保城市燃气非居民用气终端

销售价格暂不作调整，待下一步各地可结合城市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和价格

核定情况，将税率因素影响统一清算调整；未由省天然气公司供气的城市

配气价格可结合上游门站价格具体调整情况，一并理顺增值税率因素影

响，确保非居民用户终端销售价格基本稳定。 

三、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 

推进天然气公开透明交易，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和用户积极进入

天然气交易平台交易，所有进入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

台公开交易的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形成。按照天然气价格改革“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的总体要求，鼓励天然气大用户和各城市燃气企业直接与天然

气上游生产经营企业通过谈判协商，签订购销协议等方式确立供用气关

系，需要通过天然气管道运输企业提供输气服务的，支付相应的管道运输

费用，以此为市场化改革和上下游价格联动奠定基础。 

根据上述通知，本公司自2017年9月1日8:00起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将

做相应调整，预计将导致本公司收入减少1,200余万元，利润总额减少

1,100余万元，对公司经营指标影响较小。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9月 11 日 




